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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常恒会专审（2023）第 028号

常州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审计了常州工学院教

育发展基金会的 2022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2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2022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

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3年 3月 30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常恒会审

（2023）第 094号。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常州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管

理层编制了其 2022年度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工作报告）。常州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在 2022年度工作报告

中载明了如下信息（以下简称专项信息）：

一、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2,139,210.78 922,209.00 3,061,419.78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86,964.88 0.00 86,964.88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2,052,245.90 922,209.00 2,974,454.9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二、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常州市慈善总会 1,200,000.00 青春留常计划专项基金、

助困基金

江苏明磁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585,000.00 教育发展基金

江苏三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60,000.00 常州工学院文化建设事业

坛墨质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9,251.00 教育发展基金

合计 1,460,000.00 754,2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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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开募捐情况

无

（三）公益事业支出情况

非公募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上年末基金余额 7,659,903.58
本年度总支出 2,663,219.84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640,504.2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22,715.55
其他支出 0.00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34.47%（综合两年 55.21%，综合三年 54.12%）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85%（综合两年 0.52%，综合三年 0.53%）

（四）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直接或委托其

他组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服

务和实施慈善

项目发生的人

员报酬、志愿

者补贴和保险

使用房屋、设

备、物资发生

的相关费用

为管理慈善

项目发生的

差旅、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他

费用
支出总计

1.常州工学院
青春留常计划
专项基金

1,000,000.00

2.电气信息工
程学院教育发

展基金
645,000.00 585,000.00 585,000.00

3.常州工学院
文化建设事业

310,000.00 137,496.84 528,156.42 76,470.00 742,123.26

合 计 1,955,000.00 722,496.84 528,156.42 76,470.00 1,327,123.26

（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公

益总支出比例
用途

1.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教育发

展基金
常州工学院 585,000.00 21.97% 学校教育发展

2.常州工学院文化建设事业
常州市汉韵雕塑

工程有限公司
137,496.84 5.16% 雕塑制作

3.常州工学院文化建设事业 单嘉喜 156,000.00 5.86% 劳务费

4.常州工学院文化建设事业 周惠芳 132,000.00 4.96% 劳务费

5.常州工学院文化建设事业 陈英明 143,984.94 5.41% 劳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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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常州工学院文化建设事业 单吟华 68,571.48 2.57% 劳务费

合 计 1,223,053.26 45.93%

（六）慈善信托开展情况

无

（七）基金会的关联方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常州工学院 发起人

无关联方交易及未结算往来项目。

二、财务会计情况

（一）应付款项及客户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元）
本年增加额
（元）

本年减少额
（元）

年末账面余额
（元）

暂存款 21,000.00 577,745.52 289,964.88 308,780.64

三、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情况

（一）购买资产管理产品情况

无

（二）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

无

（三）委托投资情况（是指将财产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进行投资）

无

（四）其他投资情况

无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真实、完整地编制上述专项信息是

常州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专项信息是否

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有关规定编制提出审核结论。

在对常州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2022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针对上述专项信息， 我们按

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实施了询

问、检查记录和文件、重新计算以及与我们审计常州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2022年度财务报表时常州工

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提供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

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提出审核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及

相关规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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